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

2023年度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报告

公示时间：5个工作日

公示时间：2023年12月29日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基本情况

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28日，经营范围包括利用清洁化技术从事原皮、蓝湿皮的加工，皮革后整饰新技术加工等，行业类别为C1910皮革鞣制加工，年产头层成品革140万张，二层成品革100万张。

根据《2023年度徐州市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为徐州市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一条规定，“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制定、实施自行监测方案，并将监测数据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徐州市2023年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工作计划》（徐土治办〔2023〕1号）要求“督促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根据《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按照上述文件要求开展2023年度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工作，并委托江苏徐海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厂区进行了土壤和地下水样品采集及监测工作，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2023年度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报告》。
（2）调查结论

壤检测结果表明，土壤样品中检出因子为总汞、锌、砷、铬、石油烃（C10~C40），总汞、砷、石油烃（C10~C40）检测结果均未超过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锌未超过参照的河北省地方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DB 13/T 5216-2022）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总铬低于参照的深圳市地方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4403/T 67-2020）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六价铬、苯、甲苯、间/对二甲苯、邻二甲苯均未检出。

地下水检测结果表明，地下水关注污染物检出因子色度、溶解性总固体、氨氮、硫化物、氯化物、硫酸盐、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铝、铬、铁、锌、砷、汞、六价铬、高锰酸盐指数（耗氧量）、石油烃（C10~C40）有检出，均未超过GB14848-2017中Ⅳ类水质标准限值和《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附件5要求。

2022年度DS1（皮制造车间）样品中铁、铝检出结果为2.16mg/L、1.07mg/L，超过了GB/T14848-2017中Ⅳ类水限值，2023年4月和2023年8月的检出结果分别为0.23mg/L、0.751mg/L和0.138mg/L、0.471mg/L，均未超过GB/T14848-2017中Ⅳ类水限值，连续2次监测结果均未出现超标情况。

   根据地下水监测结果的变化及趋势分析，AS1、BS1、CS1和DS1均存在监测指标不同批次检测结果拟合曲线呈上升趋势，重点关注污染物六价铬不同批次之间存在波动，但未出现连续上升情况且检测结果远低于标准限值。
（3）建议

根据2023年度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结果，厂区土壤检测项目检出浓度均未超过选定的筛选值，厂区范围内土壤环境质量状况符合第二类用地要求，无异常情况。
2022年度DS1（皮制造车间）样品中常规因子铁、铝的超标情况，2023年4月和2023年8月的两次检测结果均未超标。连续2次监测结果均未出现超标情况。
通过对关注污染物的变化及趋势分析，4口地下水井均存在不同因子检出浓度呈上升趋势，重点关注污染物六价铬不同批次之间存在波动，因此建议企业的2024年度土壤和地下水的自行监测工作重点关注2024年第一次的地下水检测结果（即第4批次地下水检测），分析连续4次的检测浓度变化趋势，如果连续4次呈上升趋势，建议提高检测频次。

企业2023年度土壤和地下水检测均未出现超标情况，但地下水部分因子检出浓度的上升趋势表明企业应加强生产管理，重点排查生产区、污水收集管线和污水处理区等重点场所和重点设施，定期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检测，防止出现跑冒滴漏现象，污染厂区土壤和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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